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其他市場發佈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列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易所網站刊登的《對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關於公司2012年度募集資金存放與使用情況的專項報告的鑒證報告》，僅供參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謝兵及劉巍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司獻民、王全華、袁新安及楊麗華、執行董事譚萬庚、

張子芳、徐杰波及李韶彬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貢華章、魏錦才、寧向東及劉長樂。



对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2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

毕马威华振专字第 1300186 号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关于公司 2012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专项报告”）

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就专项报告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上证上字[2008]59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要求

编制，以及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

况发表鉴证意见。

一、企业对专项报告的责任

按照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要求编制专项报告是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

和维护与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及保证专项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

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 — 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

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

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对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2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 (续)

毕马威华振专字第 1300186 号

鉴证工作涉及实施有关程序，以获取与专项报告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证监会

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

要求编制，以及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

用情况相关的鉴证证据。选择的程序取决于我们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报导致的

专项报告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执行鉴证工作过程中，我们实施了询问、在抽查的基

础上检查支持专项报告金额和披露的证据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鉴证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上述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要求编制，并在所有

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

四、使用目的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为 2012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

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彭菁

尹洁

2013 年 3 月 26 日

附件：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2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